
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企業工會會員福利及慰問申請表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 

會員姓名  服務單位  電   話  

申請事項 

□結婚 

□退休 □久任服務獎金 

□生育(同一事由數人同為會員時，以一人申請為之) 

□疾病住院(一年內每人限申請乙次) 

□會員死亡慰問 

□會員親喪慰問(同一事由數人同為會員時，以一人申請為之) 

申請期限自事實發生日起一年內為之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附 相 關 

證明文件 

 申請人 

簽  章 

 

擬 依 本 會 會 員 福 利 及 慰 問 實 施 辦 法  

第     條 第    項 第     款  

准 予 核 發 新 台 幣     仟     佰     元  

匯 款 ： 請 會 員 提 供 個 人 指 定 帳 號 ， 由 本 會 以 匯 款 方 式 直 接 轉

入 慰 問 金 。  

戶 名 ：     金 融 機 構 及 分 行 ：      帳 號 ：            

 

審核人員 秘書長 理事長 

   

備    註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具領日期及具領人： 

111年 3月修正 


